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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天津华图宏阳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华图企管”）的通知，获悉其已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质押，

相关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毕，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序

号
股东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份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1

天津

华图

企管

是 8,808,771 9.33% 4.48% 否 是

2026 年

6 月 24

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北京建玥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用以达成诉讼

和解而实施

2

天津

华图

企管

是 1,145,785 1.21% 0.58% 否 是

2026 年

6 月 24

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嘉兴理峰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用以达成诉讼

和解而实施

3

天津

华图

企管

是 968,965 1.03% 0.49% 否 是

2026 年

6 月 24

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上海理成殷睿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用以达成诉讼

和解而实施

4

天津

华图

企管

是 792,789 0.84% 0.40% 否 是

2026 年

6 月 24

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上海争凯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用以达成诉讼

和解而实施

5

天津

华图

企管

是 792,789 0.84% 0.40% 否 是

2026 年

6 月 24

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上海争凯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用以达成诉讼

和解而实施



6

天津

华图

企管

是 968,965 1.03% 0.49% 否 是

2026 年

6 月 24

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上海理成殷睿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用以达成诉讼

和解而实施

7 合计 -- 13,478,064 14.27% 6.85% -- -- -- -- -- --

注 1：本公告表格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注 2：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天津华图企管核实，本次股份质押事宜，系控股股东天津华图企

管为解决与北京建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嘉兴理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理成殷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争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间的纠纷，达成诉讼和解而实施。

2、股东累计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天津华图企管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变

动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本次质押变

动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天津华

图企管
94,422,997 48.01% 51,954,556 65,432,620 69.30% 33.27% 9,954,556 15.21% 0.00% 0.0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相关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天津华图企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50%：

1、控股股东天津华图企管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控股股东天津华图企管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3、控股股东天津华图企管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4、上述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产生实质影响，不存在业绩补

偿义务履行情形。

5、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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